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邮轮旅行旅程取消保险条款（2016 版）

1.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本附加条款”）须附加于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主险条款使用。

2.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事故之一而致使被保险人必须取消邮轮旅行，本公司依据本附加条款约定，以保险单所

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该被保险人因取消邮轮旅行所损失的已支付的实际未使用且不可退还的旅行费用：

1) 在邮轮旅行出发前 7个自然日内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见释义）死亡、因意外伤害或罹患疾病而

需要住院治疗（见释义）；

2) 在邮轮旅行出发前 7个自然日内旅行出发地、停靠目的地突发暴动、邮轮承运人雇员罢工；或突发恶劣天气、

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或传染病（见释义）。

但若该被保险人因同一原因于《安联附加旅行延误保险》，《安联附加扩展承保邮轮旅行延误保险》或《安联附

加邮轮旅行接驳延误费用补偿保险》项下获得赔偿，则本公司不再给付本附加条款项下保险金。

3.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行程取消或造成被保险人损失的，或具备任一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

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或为其该次旅行预付公共交通工具、酒店或其它旅行费用时已发生或已存在可能导致旅行

取消的情况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当时已经宣布或已经发生的任何罢工或其它工人抗议活动，气象部门已发

布预告的或当时已经发生的任何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或已经宣布突发传染病以及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已存在

的病症，包含且不限于门诊或住院治疗；

2) 被保险人若以信用卡签帐方式支付费用后，已按信用卡发卡机构的相关规定，提交声明书请求发卡银行暂停

付款或将其缴付款项扣回时；

3) 被保险人购买本保险前，被保险人出发地官方已发布了针对该旅行目的地的相关警告；

4) 任何可以从政府、酒店、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其它旅行服务机构或其它保险应当能得到退还或赔

偿的费用；

5) 由于政府或法律规定引起的损失，或由于酒店、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其他旅行服务机构的过失、

疏忽、破产导致本次预定旅行无法正常进行；

6) 任何因第三者提供服务而被保险人不需负责给付的费用或任何已包含在旅行收费中的费用；

7) 直接或间接由于被保险人或其旅行同伴或亲属被隔离；

8) 由恐怖活动或恐怖威胁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损失；

9) 被保险人的既往病症（见释义）及其并发症；

10) 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的直系家庭成员或随行人员不愿意原定行程而引起的损失；

11) 由于被保险人自身经济原因取消原定行程而引起的损失；

12) 当必须取消行程时，被保险人未立即通知旅行社、导游、运输服务提供商或宾馆旅店等而造成的损失；

13) 死亡、受伤或患病的人居住在中国大陆之外；

14) 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4.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每次旅行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

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

5.保险期间

本附加条款的保险期间起始时刻为下述两个时刻的后者：1）被保险人购买本保险、并交纳保险费当日 24时；2）

旅行开始前第 7天 24 时。

保险期间的终止时刻为被保险人旅行开始时。

6.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

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

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基本文件：

1) 索赔申请表；

2) 保险单或相关保险凭证；

3) 旅行合同或飞机、火车或轮船的购票证明或酒店预订证明；

4) 购买旅行服务的相关发票及付款方式证明；



5) 其他相关损失费用单据。

（二）其它证明文件：

1) 因飞机、火车或轮船承运人的雇员罢工为申请原因者：

1.1) 经保险人认可的相关证明文件或材料。

2) 因其它事故为申请原因者：

2.1) 以被保险人或直系亲属死亡为申请原因者：验尸报告或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

2.2) 以住院治疗为申请原因者：医疗机构提供的证明；

2.3) 遭受死亡或住院治疗的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证明；

2.4) 中国政府或旅行预定前往地点的政府机关出具的证明并注明日期；

2.5) 其它经保险人认可的相关证明文件或材料。

若被保险人的损失可从其他途径或其他保险公司获得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先向对方请求给付或者赔偿。保险人可

根据有关单位或保险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或给付保险金证明，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内承担被保险人除前述赔

偿额之外剩余部分的赔偿责任。

7.本附加条款效力终止 本附加条款所附属的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即行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附加条款亦无效。

8.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附加条款与主保险合同条款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条款未尽之处，以主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9.释义

9.1 直系亲属

9.2 住院治疗

9.3 传染病

9.4 既往病症

9.5 旅行费用

9.6 公共交通工具

9.7 旅行目的地相关警告

指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外）祖父母、（外）孙子女。

指经医院医生诊断及证实被保险人所受的意外伤害或首次罹患的突发性疾病，需住院治疗，不适宜继续原先安排

的行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列明的甲类、乙类传染病及该法未列明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并予以

公布，列明为甲、乙类传染病的疾病。

指被保险人在保单生效前已患有的疾病，或存在任何足以引致普通人寻求诊断、医疗护理或医药治疗的症状、体

征，或曾经医生推荐接受医药治疗或医疗意见。

指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已支付的用于本次旅行的住宿费、交通费以及旅游区的门票等费用，不包含伙食费

及签证费。

指领有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依法颁发的公共交通营运执照，以收费方式合法载客的以下交通工具：

1） 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出租车、渡船、气垫船、水翼船、轮船、火车、有轨电车、轨道列车（包括地铁、轻

轨及磁悬浮列车）；

2） 经营固定航班的航空公司经营的来往商业客运机场的定翼飞机；

3） 航空公司所经营的且往来商业客运机场之间或有营运执照的直升机站之间营运的直升飞机；

4） 按固定路线和时间表营运的固定机场客车，机场内的摆渡车。

若上述所列的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用于非公共交通工具的目的和用途，均不符合本附加条款中“公共交通工具”的

定义。另政府、企业及私人包机亦不在公共交通工具定义之内。

出发地为中国大陆，遵从国家旅游局、外交部发布的劝告和警告级别的国家和地区；出发地为中国香港（须经保

险人同意），遵从香港保安局发布的红色警示和黑色警示的国家和地区。


